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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二 一 年 二 月 四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交 的 “ E V 屋 苑 充 電 易 資 助 計 劃 ”， 並 通 過 以

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 “現 時「 E V 屋 苑 充 電 易 資 助 計 劃 」 中 ， 並 未 包 括 已 由 房 署

分 拆 出 售 而 本 來 屬 於 房 署 物 業 之 停 車 場 。 然 而 ， 現 時 沙

田 區 內 有 大 量 停 車 場 由 包 括 領 展 等 公 司 作 為 業 主 ， 而 且

並 未 裝 設 電 動 車 充 電 設 施 ， 令 相 關 屋 邨 ／ 屋 苑 居 民 不 會

將 電 動 車 列 入 換 車 考 慮 之 列 中 。  

 
動 議  
沙 田 區 議 會 衛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部 門 研 究 將 「 E V
屋 苑 充 電 易 資 助 計 劃 」 ， 擴 展 至 包 括 由 房 署 分 拆 出 售 而

本 來 屬 於 房 署 物 業 之 停 車 場 ， 提 供 誘 因 予 停 車 場 業 主 以

加 裝 電 動 車 充 電 設 施 ， 以 令 有 關 屋 邨 ／ 屋 苑 居 民 受 惠 。 ”  
(一 致 通 過 )； 以 及  

 
( i i ) 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二 零 二 零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撥 款 事

宜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 “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同 意 轄 下 健 康 城 市 及 國 際

復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(小 組 )申 請 撥 款 ， 詳 見 附 件 ， 惟 責 成 秘

書 處 盡 快 協 助 小 組 理 順 通 過 撥 款 後 的 安 排 。 同 時 遣 責 助

理 專 員 王 婉 珊 女 士 以 會 議 超 時 拉 隊 與 各 部 門 離 場 ， 明 顯



 ( 二 )  

有 違 市 民 對 公 務 員 的 期 許 。 ”  (一 致 通 過 )。  

 
( 2 )  委 員 會 備 悉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。  

 
( 3 )  主 席 決 定 把 以 下 事 項 押 後 至 續 會 會 議 上 處 理 ：  

 
( i )  黎 梓 恩 先 生 提 問 ： 沙 田 區 第 四 波 疫 情 下 的 防 疫 事 宜 ；  

 
( i i )  鍾 禮 謙 先 生 提 問 ： 郊 野 公 園 遊 人 餵 飼 動 物 事 宜 ；  

 
( i i i )  沙 田 區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 ；  

 
( i v )  二 零 二 一 年 沙 田 區 滅 鼠 運 動 (第 一 期 )；  

 
( v )  二 零 二 一 年 沙 田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一 期 )；  

 
( v i ) 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一

月 三 十 日 )；  

 
( v i i )  顯 貴 里 公 廁 翻 新 計 劃 ； 以 及  

 
( v i i i )  大 圍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公 廁 翻 新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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